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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副校長兼教務長    
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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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代表： 
進修部教務組組長 
進修部學務組組長 
進修部總務組組長 
 
學生代表： 

夜四企管 1A   夜四企管 1B   夜四流管 1A 

夜四國企 1A   夜四外語 1A   夜四觀光 1A 

夜四觀光 1B   夜四財金 1A   夜四資管 1A 

夜四資管 1B   夜四資科 1A   夜四商科 1A 

夜四視傳 1A   夜四視傳 1B   夜四數媒 1A 

夜四流設 1A   夜四科設 1A 

夜四企管 2A   夜四企管 2B   夜四流管 2A 

夜四流管 2B   夜四國企 2A   夜四外語 2A 

夜四觀光 2A   夜四財金 2A   夜四會資 2A 

夜四資管 2A   夜四資管 2B   夜四資科 2A 

夜四商科 2A   夜四視傳 2A   夜四視傳 2B 

夜四數媒 2A   夜四流設 2A 

夜四企管 3A   夜四企管 3B   夜四流管 3A 

夜四流管 3B   夜四國企 3A   夜四外語 3A 

夜四觀光 3A   夜四財金 3A   夜四會資 3A 

夜四資管 3A   夜四資管 3B   夜四資科 3A 

夜四商科 3A   夜四視傳 3A   夜四視傳 3B 

夜四數媒 3A   夜四流設 3A 

夜四企管 4A   夜四企管 4B   夜四流管 4A 

夜四國企 4A   夜四國貿 4A   夜四外語 4A 

夜四觀光 4A   夜四財金 4A   夜四會計 4A 

夜四資管 4A   夜四資管 4B   夜四資科 4A 

夜四商科 4A   夜四視傳 4A   夜四視傳 4B 

夜四資傳 4A   夜四流設 4A 

夜專四企管 1A  夜專四企管 1B  夜專四資管 1A 

夜專四視傳 1A  夜專四企管 2A  夜專四企管 2B 

夜專四資管 2A  夜專四視傳 2A  夜專四企管 3A 

夜專四企管 3B  夜專四資管 3A  夜專四視傳 3A 

夜專四企管 4A  夜專四企管 4B  夜專四資管 4A 

夜專四視傳 4A 

夜二企管 3A   夜二財金 3A   夜二資管 3A 

夜二視傳 3A   夜二企管 4A   夜二財金 4A 

夜二資管 4A   夜二視傳 4A 

夜專二企管 3A  夜專二企管 3B  夜專二資管 3A 

夜專二企管 4A  夜專二企管 4B  夜專二企管 4C 

夜專二財金 4A  夜專二資管 4A  夜專二資管 4B 

夜專二產企 3A  夜專二保金 3B  夜專二產企 3B 

夜 EMBA 碩專 

夜經營碩專 1A  夜國企碩專 1A  夜財金碩專 1A 

夜資料碩專 1A  夜視傳碩專 1A 

夜經營碩專 2A  夜國企碩專 2A  夜財金碩專 2A 

夜資料碩專 2A  夜視傳碩專 2A 

 

列席者： 

副本： 



進修部 學生代表座談會 會議記錄 

 

一、呂副校長致詞： 

很榮幸代表校長來參加與同學的集會。我們先請會計室主任來為大家解說這次座談會

的重要主題。 

 

二、會計室費業瑞主任報告： 

97 學年度學雜費調漲草案： 

(一)原則 

        學雜費調整基於「加強照顧經濟弱勢學生」與「合理反映學校教育成本」兩項原

則。 

(二)外部因素 

    1.本校為技職體系學校，相較於高教體系大學而言，大學收取學雜費，而本校進

修部、進院收取學分學雜費，與學生人數相同之普通大學相較，學雜費收入明顯偏低。 

    2.本校系所以商管類為主，學雜費以「商業類」收費居多，收取費用較工業類科

低。 

    3.因應水電及其他支出物資之物價調漲，兩校區經費支出大幅增加。 

(三)內部因素 

    1.本校學雜費自 90 學年度至 96 學年度已連續 7年未調漲。 

    2.改名大學後學制轉型，學生人數遞減幅度大，導致學雜費收入減少。 

    3.為減輕中低收入戶及家境清寒學生學費負擔，提高學生就學獎助學金支出及弱

勢助學金支出。 

    4.本校師資薪資俸額自然進級及結構日益調昇，且因助理教授以上人數大幅成



長，人事費支出大幅增加。 

    5.為持續提昇教學環境及辦學品質，已動用歷年結餘款充實各項軟硬體滿足教學

需求，已向銀行貸款，投入第二校區(寶文校區)校舍建築。 

    6.第二校區(寶文校區)土地租賃租金調漲，支出增加。 

    7.國家總體資源分配有限，獎補助及各項專案補助經費逐年減少，相對學校配合

款所佔比例增加，形成負擔。 

(四)擬調整幅度：以 10%以內為原則。 

 

三、Q & A 時間 

問題一、專四企 3B 班代蔡名桂提問： 

目前獎助學金有 2800 萬元，共分為 5 級補助比例，如果調漲學雜費，希望獎助學金

亦能增加。 

學務長回答:目前就學補助金是依財政部資料，將受助同學共分為 5 級，按照等級比例補

助，一旦本年度本校學雜費調漲，一定會依規定增加對同學的各項獎補助金額。 

問題二、四流管 2A 班代林朝揚提問: 

     一、調漲實際金額? 

     二、什麼時候會調漲?之後還會再調漲嗎? 

     三、網路使用費使用在何處? 

學務長及會計室主任回答: 

一、可調漲幅度尚未接到教育部通知，但會以 10%為上限，調幅在 10%以內。將視物價波

動程度及經營成本而定，學雜費調整需全面評估，原則上不會每年調整，需視現況再

行決定。 



二、網路使用費是用於同學使用本校各項有線及無線網路資源及設備，學校一直妥慎善用

此經費，提供同學完善網路使用環境。 

 

四、結論: 

學校這些年由校長帶領各位老師盡心付出與改善。目前規劃學雜費調漲幅度為 10%以

內，感謝同學們的體諒及配合，我們會秉持「取之學生、用之學生」的精神，並以幫助弱

勢學生就學為信念，亦希望就讀嶺東的每位學生都能在良好的環境下享有最好的資源與教

學。 


